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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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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质结电池用等离子体增强化学气相沉积（PECVD）设备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本征薄膜异质结电池用等离子体增强化学气相沉积（PECVD）设备（以下简称“PECVD

设备”）的术语和定义、工作环境、设备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以及包装、标志、搬运和运输、贮

存等。

本文件适用于本征薄膜异质结电池用PECVD设备。产品主要用于沉积多种薄膜材料，例如非晶硅、

微晶硅、二氧化硅、氮化硅薄膜等本征薄膜材料等。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2894—2008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T 5080.7 设备可靠性试验恒定失效率假设下的失效率与平均无故障时间的验证试验方案

GB/T 5226.1—2019 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GB/T 6388 运输包装收发货标志

GB/T 8196—2018 机械安全 防护装置 固定式和活动式防护装置设计与制造一般要求

GB/T 11164—2011 真空镀膜设备通用技术条件

GB 12348—200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T 13306 标牌

GB/T 13384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T 25915.1—2010 洁净室及相关受控环境 第1部分：空气洁净度等级

GB/T 30116 半导体生产设施电磁兼容性要求

GB 50052—2009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

GB 50231—2009 机械设备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通用规范

GB 50646—2020 特种气体系统工程技术标准

SJ/T 1552 电子工业专用设备机械装配技术要求

SJ/T 1635 电子工业管路的基本识别色和识别符号

SJ/T 10674—1995 涂料涂覆通用技术条件

SJ 20984—2008 化学气相沉积设备通用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等离子体增强化学气相沉积 plasma enhanced chemical vapor deposition；PECVD

利用微波、射频、高频等电源系统，在特定条件下激发气体生成等离子体（该气体也称气态前驱物，

它在电磁场的作用下发生离子化）形成激发态的活性基团，活性基团扩散到基片表面并在一定温度下发

生化学反应，生成物在基片表面沉积形成所需薄膜的一种工艺技术。

3.2

板式等离子体增强化学气相沉积设备 plate type plasma enhanced chemical vapor deposition

equipment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71F772D7EB47D3A7E05397BE0A0AB8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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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板式等离子体增强化学气相沉积法(PECVD)制备薄膜的设备。
注：一般采用微波、射频、高频等电源系统，将射频功率输送到反应腔内的两个平行或者两个近似平行的电极板之

间，通入反应气体，在一定的压强范围内，两个电极之间电感或者电容耦合激发反应气体成为等离子体，局部

形成稳定的等离子体区域内实现化学反应，在基片上沉积出所期望的薄膜材料。

3.3

本征薄膜异质结电池 heterojunction crystalline silicon photovoltaic cell

由掺杂非晶硅或微晶硅薄膜发射区、极薄硅薄膜本征层和晶体硅基区构成的异质结电池。

3.4

非晶硅薄膜 amorphous silicon thin film

结构特征为短程有序而长程无序的α-硅。

3.5

微晶硅薄膜 microcrystalline silicon thin film

介于非晶硅和单晶硅之间的一种混合相无序半导体材料。

4 工作环境及工作条件

PECVD设备的工作环境及工作条件应满足以下要求：

a) 环境温度：（20～30） ℃；

b) 相对湿度：（40～60） ％；

c) 环境净化等级：PECVD 主设备运行环境应符合 GB/T 25915.1—2010 规定中的 ISO 7 级，与硅

片运输传送相关的自动化区域应符合 ISO 6 级；一些特殊的工艺应在其规定的环境条件下进

行；

d) 大气压强：8.6×105 Pa～1.06×105 Pa；

e) 地面平整度：一套机台范围内，地面平整度≤3 mm/m；

f) 电源：

1) 三相五线交流 380(±10％) V；

2) 频率 50(±1％) Hz；

3) 一般接地电阻≤4Ω。

g) 有毒排气：宜燃烧水洗式尾气处理装置，装置应能同时处理：可燃性气体、腐蚀性气体、工

艺外腔大气；应具有抗粉尘堆积、抗腐蚀能力；

h) 尾气处理装置的吸气压力≤-700 Pa；

i) 无毒排气：管压≤-200 Pa；

j) 厂务系统应具备特殊稀少气体泄漏侦测、监控和报警系统，应符合 GB 50646—2020 的规定；

k) 冷却水厂务应满足：

1) 电导率（25℃）：10 us/cm～20 us/cm；

2) pH 值：6.5～7.5；

3) 入口温度：21 ℃±3 ℃；

4) 入口压力：3.5×105 Pa～4.9×105 Pa；

5) 压差：2.5×10
5
Pa～3.9×10

5
Pa。

l) 工艺气体配置：宜包含硅烷、氢气、硼烷、磷烷、三氟化氮、氩气、氮气、甲烷、二氧化碳

等；

m) 其他环境要求应按照 GB/T 11164—2011 的相关规定执行。

5 设备要求

5.1 外观

PECVD设备外观及结构要求如下：

a) 设备表面不应有明显的凹凸不平、划伤、锈蚀等缺陷，零部件应完整无缺；

b) 表面涂覆的零部件，应符合 SJ/T 10674—1995 的规定；

c) 应无表面剥落、划伤等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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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所有气体管道应排布整齐合理，各种管路的涂色符合 SJ/T 1635 的规定；

e) 设备标识和标志应清晰、准确；

f) 设备设计应合理，便于操作、装拆、维修；

g) 设备应根据排废要求设置有毒气体和一般气体的排气接口；

h) 设备各运动机构应运转灵活，无卡滞现象，无异响；

i) 设备紧急暂停和关闭按钮应分布合理。

5.2 安全

为保证设备安全使用，需要达到以下要求：

a) 设备设计安全、防护装备等设计应符合 GB/T 8196—2018 的规定；

b) 设备安装施工规范应符合 GB 50231—2009 的规定；

c) 电气连接及安全应符合 GB/T 5226.1—2019 的规定。

5.3 主要功能

5.3.1 沉积薄膜功能

异质结板式 PECVD 设备的沉积工艺所需薄膜应满足以下要求：

a) 金属沉积腔室中采用平板型、或者类平板型的电极，腔室中的工艺气体在两个极板之间的交

流电场的作用下在沉积腔内形成等离子体。多片硅片被放置在平板式的载板上，后随载板进

入沉积腔室，在沉积腔体内等离子体作用下沉积相应薄膜至硅片上；

b) 加热温度要求：150 ℃～300 ℃连续可调，具备温度自调节功能；

c) 压力控制要求：具有压力自动控制功能。

5.3.2 自动化功能

自动化功能应满足：

a) 满足 PECVD 工艺设备的自动化需求，可实现 PECVD 工艺载板自动循环、硅片承载花篮内部循

环、工艺前及工艺后硅片自动上下料、硅片自动翻片功能；

b) 硅片完成所有工艺后需有后端检测设备，对不符合要求的半成品自动完成剔除动作；

c) 自动线要求能自动识别各制程阶段不同的硅片承载花篮，不可混用；

d) 自动线具有可选的手动送片功能，工艺过程中可选半自动、手动控制功能；

e) 具有故障诊断、报警和保护功能。

5.3.3 软件控制功能

软件控制功能应满足：

a) 软件具有分级登录及管理权限；

b) 设备运行具有自动、半自动及手动模式；

c) 设备可同时存储多个工艺流程可供选择，并默认使用上一次的流程；

d) 错误/故障信息即时反馈，同时报警灯以不同颜色的报警相关信息；

e) 数据存储及查询功能。

5.4 性能

5.4.1 基本性能参数

设备基本性能参数及检测方式应满足表 1 要求。

表1 设备基本性能参数

序号 设备规格 指标

1 设备运行噪音 ≤85 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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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设备基本性能参数（续）

序号 设备规格 指标

2 气路管道漏气率 ≤1x10
-7
Pa·L/s

3 真空腔体氦检漏率 ≤5x10
-6
Pa·L/s

4 真空室极限压力 ≤0.5 Pa

5 工艺腔压升率 ≤12.6 Pa/h

6 设备表面温度 ≤60 ℃

7 腔内工艺温度范围 150 ℃～300 ℃

8 腔内单点温度稳定性 工艺腔温度波动±1℃

9 最大升温速率 ≤1℃/min

10 最大降温速率 ≤0.6 ℃/min

5.4.2 制备薄膜基本参数

PECVD 设备的工艺性能应满足表 2 要求。

表2 PECVD设备工艺性能要求

序号 工艺要求 数值

1 片内膜厚均匀性（每一个腔室） 非晶 I＜8 %，微晶 N&P＜20 %

2 片间膜厚均匀性（单载板内） 非晶、微晶＜5 %

3 批次膜厚均匀性 非晶、微晶＜5 %

4 片间隐含开路电压均匀性 ＜1 %，Suns-Voc

5 批次隐含开路电压均匀性 ＜1 %，Suns-Voc

6 试验方法

6.1 基本性能

6.1.1 运行噪音

设备正常运行时在距离设备正前方 1m 处，使用声级计（精确度不低于 1dB）测量的等效连续 A声

级噪声。

6.1.2 路管道漏气率

使用质谱型氦检测（检测精确度不低于 1×10
-8
Pa·l/s），采用内向测漏法测定。

6.1.3 真空腔体氦检漏率

使用质谱型氦检测（检测精确度不低于 1×10
-8
Pa·l/s），采用内向测漏法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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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 真空室极限压力

对反应腔室连续抽真空，观察真空压力计（精确度不低于 0.1 Pa）读数变化，当真空度数值不再明

显变化时，记录此数值。

6.1.5 压升率

对反应腔室连续抽真空，观察真空压力计读数变化，当真空度数值不再明显变化时，关闭与真空室

连接的真空阀，待 5 分钟真空室压力上升至 P1时，开始计时 t1，经过一段时间到达 t2后记录 P2数据，

然后按下面公式（1）计算压升率：

M =（P2-P1）/（t2-t1）············································ （1）

式中：

M ——压升率，单位为帕每小时（Pa/h）；

P1 ——腔体初始真空压力，单位为帕（Pa）；

P2 ——腔体最终真空压力，单位为帕（Pa）；

t1 ——压力记录开始时间，单位为小时（h）；

t2 ——压力记录结束时间，单位为小时（h）。

6.1.6 表面温度

使用表面温度传感器，监控设备表面温度，使之保持在 60 ℃以下。

6.1.7 腔内工艺温度范围

腔内工艺温度应满足以下要求：

a) 使用温度传感器，监控腔内工艺温度，使之保持在工艺所需温度；

b) 工艺腔温度调节范围为 150 ℃～300 ℃。

6.1.8 腔内单点温度稳定性

将温度设置为设备控温范围内的某一适当值，当温度达到设定值后稳定 30 min，根据 SJ/T 20984

—2008 中 4.5.4.3c)的计算方法，计算温度单点稳定性。

6.1.9 最大升温速率

将温度设置为设备控温范围内的某一适当值，记录开始升温至温度达到设定值的时间，计算升温速

率。

6.1.10 最大降温速率

将温度设置为设备控温范围内的某一适当值，记录开始降温至温度达到设定值的时间，计算降温速

率。

6.2 薄膜基本参数

6.2.1 片内膜厚均匀性

采用玻璃基底，在产线工艺下制备 100 nm 厚度的薄膜，单载板内取 9片玻璃（取片位置见图 2），

每片玻璃用椭偏仪测9 点薄膜厚度取平均值（取点位置见图3，周边四点中心轴线对称，距离边缘10 mm），

按照公式（2）计算片内膜厚均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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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取 9片位置示意图

图 3 单片膜厚测量位置示意图

U(p-t-p) =（tmax-tmin)/（tmax+tmin)×100% ·······························（2）

式中：

U(p-t-p) ——片内膜厚均匀性，单位为百分率（%）；

tmax ——片内最大膜厚，单位为纳米（nm）；

tmin ——片内最小膜厚，单位为纳米（nm）。

6.2.2 片间膜厚均匀性

在采用完全相同的工艺条件和参数完成沉积工艺的同一批基片中，取 9 片作为测量样品。一般在同

一载板内选取中心、中间和四角位置镀膜后的 9片硅片作为测量片（见图 2），每片样品采用椭偏仪测

量膜厚。按照公式（3）计算片间膜厚均匀性：

U(w-t-w)=（Tmax-Tmin)/（Tmax+Tmin)×100% ································（3）

式中：

U(w-t-w) ——片间膜厚均匀性，单位为百分率（%）；

tmax ——单片平均最大膜厚，单位为纳米（nm）；

tmin ——单片平均最小膜厚，单位为纳米（nm）。

6.2.3 批次膜厚均匀性

在采用完全相同的工艺条件和参数完成沉积工艺的若干批基片中，12 个小时内每 4 小时抽测一片

载板，每片载板取 9片硅片，每片采用椭偏仪测量 9 点的膜厚，取批次平均值，按照公式（4）计算批

次膜厚均匀性：

U(b-t-b)=（Tkmax-Tkmin)/（Tkmax+Tkmin)×100%·······························（4）

式中：

U(b-t-b)——批次膜厚均匀性，单位为百分率（%）；

Tkmax ——单载板平均最大膜厚，单位为纳米（nm）；

Tkmin ——单载板平均最小膜厚，单位为纳米（nm）。



T/CPIA 0065—2024

7

6.2.4 片间隐含开路电压均匀性

同一载板内取 9 片覆膜硅片，每片测隐含开路电压 iVoc（implied open circuit voltage），再

按公式(5)计算其片间均匀性：

iVocc(w-t-w)=[iVocMax-iVocMin]/[iVocMax+iVocMin]×100% ······················（5）

式中：

iVocc(w-t-w)——片间iVoc均匀性，单位为百分率（%）；

iVocMax ——片内iVoc的最大值，单位为毫伏（mV）；

iVocMin ——片间iVoc的最小值，单位为毫伏（mV）。

6.2.5 批次隐含开路电压均匀性

12 个小时内，每 4 小时抽测 1 载板，每载板按图 2 位置取 9 片覆膜硅片，每片按图 3 位置测 9 点

隐含开路电压 iVoc，取批次平均值后，按公式(6)计算其均匀性：

iVoc(b-t-b)=[iVocave-Max-iVocave-Min]/[iVocave-Max+iVocave-Min]×100%··················（6）

式中：

iVocc(b-t-b)——批次间iVoc均匀性，单位为百分率（%）；

Tave-Max ——批次间iVoc平均值的最大值，单位为毫伏（mV）；

Tave-Min ——批次间iVoc平均值的最小值，单位为毫伏（mV）。

7 检验规则

7.1 检验类型

PECVD 设备的检验为交付检验。

7.2 交付检验

7.2.1 交付检验应在设备运至客户指定地点后，在用户现场安装、调试后进行。

7.2.2 交付检验项目应符合表 3 的规定。当所有检验项目均满足表 3 的要求时，则判定合格；否则判

定不合格。

表 3 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要求 检验方法

1 外观 5.1 5.1

2 安全 5.2 5.2

3 运行噪音 5.4.1 6.1.1

4 气路管道漏气率 5.4.1 6.1.2

5 真空腔体氦检漏率 5.4.1 6.1.3

6 真空室极限压力 5.4.1 6.1.4

7 工艺腔压升率 5.4.1 6.1.5

8 设备表面温度 5.4.1 6.1.6

9 腔内工艺温度范围 5.4.1 6.1.7

10 腔内单点温度稳定性 5.4.1 6.1.8

11 最大升温速率 5.4.1 6.1.9

12 最大降温速率 5.4.1 6.1.10

13 片内膜厚均匀性（每一个腔室） 5.4.2 6.2.1

14 片间膜厚均匀性（单载板内） 5.4.2 6.2.2

15 批次膜厚均匀性 5.4.2 6.2.3

16 片间隐含开路电压均匀性 5.4.2 6.2.4

17 批次隐含开路电压均匀度 5.4.2 6.2.5

7.2.3 交付检验项目中任一项出现故障时，应停止检验，查出故障原因，排除故障后，重新进行检验。

7.2.4 交付检验项目若无法排除故障以达到检测要求，则该设备判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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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标志、包装、搬运和运输、贮存

8.1 标志

8.1.1 设备标牌

应在明显部位设置字迹清晰、牢固耐久的标牌，并符合 GB/T 13306 的规定。标牌中至少应包含以

下内容：

a) 设备名称和型号；

b) 设备额定电压、额定电流、额定功率；

c) 设备外形尺寸和重量；

d) 出厂编号、制造日期；

e) 制造单位名称或商标。

8.1.2 安全标志

安全标志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安全标志图形的含义、颜色组合与使用方法应符合 GB 2894—2008 的规定；

b) 设备的特殊安全要求及应遵守的操作规程应根据需要制成标牌，固定在醒目位置。

8.1.3 包装标志

包装标志应符合：

a) 包装箱上应“易碎物品”、“禁止翻滚”、“向上”、“怕湿”等储运图示标志，需要吊装

的包装箱应有“由此吊起”标志，且储运图示标志应符合 GB/T 191 的规定。

b) 需要时，包装箱应按 GB/T 6388 的规定标明收发货标志，至少应包含设备名称、型号和规格、

包装箱体积和重量、收货地点和单位、发货单位、包装日期等信息。

8.2 包装

包装应符合：

a) 包装的通用原则是足够满足运输条件及贮存条件，能确保设备及零部件不会产生损坏、破损、

生锈等情况。

b) 应采用木箱包装，同时采用防潮包装、防震包装等防护包装，具体应满足 GB/T 13384 的相应

规定。包装应牢固可靠，包装箱边角用扎带加固，防止开裂。

c) 重要机械部分及零部件须使用真空铝箔和塑料膜的包装方式，其他设备和零部件采用防水、

防潮包装，使设备在长时间的运输过程中得到更好的防潮、防锈、防腐效果

d) 包装材料应清洁干燥，且具有防霉、防蛀等特性，不应使用导致设备锈蚀及产生有害气体的

材料（如石棉）。缓冲和裹包材料应阻燃、无腐蚀性，不易破碎、剥落、粉化和脱落。

e) 防潮用干燥剂应采用透气性好的袋子装好，放在设备内部或周围，不应直接接触设备，放入

干燥剂后应迅速密封。

f) 随同设备的备件、附件以及拆卸下的部件或零件应加标签进行标记。随机备件、附件应采用

防潮密封包装。

g) 设备表面不应直接与对镀（涂）层有影响的材料（如橡胶、海绵、聚氯乙烯等）接触

h) 装箱清单应包含以下文件（以供需双方合同约定为准）：

1) 装箱清单；

2) 设备操作使用说明书；

3) 设备维修手册（含结构、电路与管路等的图纸）；

4) 随机备件和附件清单、易损件清单等。

8.3 搬运和运输

8.3.1 搬运

设备的搬运应符合以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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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搬运时应平稳，缓起慢放，避免磕碰划伤设备表面，避免破坏设备精度；

b) 采用起吊方式搬运时，吊索捆绑位置选择可以承重部位，应避开仪表及结构脆弱部位，起吊

时应控制升降速度，防止设备倾倒或坠落；

c) 使用叉车时，两叉牙长度应超过设备中心 100 mm 以上；

d) 采用气垫搬运设备时，气垫应放在设备底部的承重梁下，每台设备配置的气垫应不少于 4 个。

8.3.2 运输

设备的运输应符合以下要求：

a) 运输时应采取防震、防潮、防晒及防污措施，用敞篷车运输时需加盖篷布；

b) 装载时应注意包装箱重心高度一般不超过 2 m，堆放应整齐牢靠；

c) 包装件应放置平衡，不允许偏向一侧；

d) 不应与易燃、易爆、易腐蚀的物品同车装运；

e) 装车和运输过程中应有防止跌落的紧固措施。

8.4 贮存

设备应存放在仓库中，仓库应清洁、通风，且无腐蚀性介质，环境温度（-5～40） ℃，相对湿度

不大于 75 ％。不同型号规格的设备应分别放置，摆放整齐，不应倒置；与腐蚀性、易燃、易爆物品隔

离存放；小型和精密部件应放置在器材架上；包装件应堆放在带枕木的底座上，枕木高度应不低于 2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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